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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订《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暨实际控制人 

拟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1、公司实际控制人钱文龙及主要股东缪进义、徐群、袁爱国、黄春洪、邹

国栋、邹玉萍（以下简称“转让方”）与淮北市建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淮北建投”）签署的《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仅为框架协议，具体转让事宜尚

需根据情况进一步洽谈，最终以签署的正式合同为准； 

2、若本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约定事项能够顺利实施，双方将进一步签署《股

份转让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淮北建投将持有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5.1086%的股权并拥有 20.5440%的上市公司表决权，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也将由钱文龙先生变更为淮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3、《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中约定的相关事项尚需淮北建投董事会、相关政府

部门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11 月 22 日，公司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钱文龙及主要股东缪进义、

徐群、袁爱国、黄春洪、邹国栋、邹玉萍通知，其与淮北建投签订了《股份转让

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一）框架协议签署各方介绍： 

1、转让方 

序号 姓名 职务 



1 钱文龙 董事长 

2 缪进义 副董事长、总经理 

3 徐群 董事，财务负责人 

4 袁爱国 副总经理 

5 黄春洪 副董事长 

6 邹国栋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7 邹玉萍 办公室科长 

2、受让方 

名  称：淮北市建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  所： 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相山北路26号 

法定代表人：顾俊  

注册资本： 822,900万元 

成立日期：2008年4月24日  

营业期限： 2008年04月24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参与城市开发、公用服务建设、交通运营管理、文化旅游开发，

城市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农业、能源、交通及市政公用事业项目投资、融

资、建设、运营、管理；从事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和资本运作，实施项

目投资管理、资产收益管理、产权监督管理、资产重组和运营；参与房地产开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淮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其 100%的股权。 

（二）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上述框架协议，转让方钱文龙、缪进义、徐群、袁爱国、黄春洪、邹国

栋、邹玉萍将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合计 45,605,348 股股份（对应公司股份

比例为 5.1086%）转让给淮北建投； 

同时转让方钱文龙、缪进义、徐群、袁爱国、黄春洪、邹国栋、邹玉萍分别

于股份转让完成后将持有的剩余上市公司股份合计 137,796,048 股股份（对应公

司股份比例为合计 15.4354%）所代表的投票权独家、无偿且不可撤销的委托给

淮北建投或其下属子公司行使。委托期限为自《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甲、乙双方达成书面解除协议之日终止，最晚期限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 

若本次股权转让及表决权委托顺利实施完成，淮北建投或其子公司将持有公

司 45,605,34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1086%，在公司拥有可支配投票权的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5440%，淮北建投或其子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由钱文龙先生变更为淮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二、《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 1：钱文龙 

甲方 2：缪进义 

甲方 3：徐群 

甲方 4：袁爱国 

甲方 5：黄春洪 

甲方 6：邹国栋 

甲方 7：邹玉萍 

乙  方：淮北市建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股份转让的数量、比例 

（1）甲方拟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合计 45,605,348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占标的公司股本总额的 5.1086%（以下简称“标的股份”）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

至乙方或其下属子公司，标的股份中有 19,730,930 股股份存在质押（以下简称“在

先质押”），转让股份数量和比例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转让股份数

量（股） 

转让比例

（%） 

股份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1 钱文龙 董事长 29,730,930 3.3304 质押 19,730,930 



2 缪进义 副董事长 11,874,851 1.3302 无 0 

3 徐群 董事，财务负责人 1,715,000 0.1921 无 0 

4 袁爱国 副总经理 813,250 0.0911 无 0 

5 黄春洪 副董事长 744,500 0.0834 无 0 

6 邹国栋 
董事会秘书,副总

经理 
426,817 0.0478 无 0 

7 邹玉萍 办公室科长 300,000 0.0336 无 0 

合计 45,605,348 5.1086   

3、转让的前提条件 

甲方及标的公司应当向乙方如实披露存在对本框架协议项下的交易有任何

实质影响的任何事实（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司或有负债、对外担保、诉讼、不实

资产、重大经营风险等）。 

甲、乙双方确认，乙方或其下属子公司在本框架协议项下的受让义务以下列

全部条件的满足为前提： 

（1）甲、乙双方同意并正式签署本框架协议； 

（2）标的公司及甲方已经以书面形式向乙方充分、真实、完整披露标的公

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对外担保以及与本框架协议有关的全部信息； 

（3）乙方已经完成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并且调查结果满意； 

（4）本次交易取得政府部门和交易双方所有相关的同意和批准，包括但不

限于乙方或其下属子公司董事会、相关政府部门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如需）； 

（5）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是甲方在标的公司合法拥有的股份，具有完全的

处分权；并保证本框架协议项下标的股份在转让时不存在任何质押、担保等其他

导致该股份无法转让的情况，且未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不存在权利瑕疵。 

4、 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在满足本框架协议“转让的前提条件”约定的全部条件之日起的五个工作日

内（不晚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甲方和乙方或其下属子公司应就标的股份转让

事宜签署正式股份转让协议并按照该协议约定进行标的股份的交割。甲、乙双方

约定每股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按照甲方和乙方或其下属子公司签署正式股权转

让协议之日前 30 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依据，乙方或其

下属子公司就标的股份支付的股份转让款总额不得高于标的股份的资产评估价



值，若高于资产评估价值，则以资产评估价值为准。 

甲、乙双方同意以现金方式支付股份转让价款，具体如下： 

（1）自正式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完成解除在先

质押事宜，并就本次交易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法律部申请办理股份转让确认书。自

上海证券交易所法律部对本次协议转让出具股份转让确认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内，由乙方或其下属子公司将全部股份转让价款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内。 

（2）乙方或其下属子公司向甲方支付完毕全部股份转让款之后的五个工作

日内，双方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的过

户登记手续。 

5、表决权委托 

甲、乙双方同意，于甲方和乙方或其下属子公司共同完成标的股份的过户登

记手续当日，甲方和乙方或其下属子公司共同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甲方同

意将其剩余持有的标的公司合计 15.4354%股份，（其中钱文龙持有标的公司股份

89,192,792 股，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 9.9911%；缪进义持有标的公司股份

35,624,553 股，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 3.9905%；徐群持有标的公司股份 5,145,000

股，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 0.5763%；袁爱国持有标的公司股份 2,439,750 股，占

标的公司总股本的 0.2733%；黄春洪持有标的公司股份 2,233,500 股，占标的公

司总股本的 0.2502%；邹国栋持有标的公司股份 1,280,453 股，占标的公司总股

本的 0.1434%；邹玉萍持有标的公司股份 1,880,000 股，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

0.2106%），对应的表决权独家、无偿、不可撤销的委托至乙方或其下属子公司。 

 上述委托表决权的行使期限，自《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之日起至甲方和

乙方或其下属子公司达成书面解除协议之日终止，最晚期限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6、尽职调查 

 甲、乙双方同意，由乙方委托专业机构对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有关股权

转让的完整税务、财务和法律的审慎调查，标的公司和甲方根据乙方提供的资料

清单向乙方提供相关资料，供乙方审阅；标的公司和甲方应该为该完整的审慎调

查提供必要的帮助，包括（但不仅限于）提供必要的文件和信息。 



如乙方对尽职调查结果不满意，决定不推进本框架协议项下交易，在乙方向

甲方发出终止通知后，本框架协议自动终止。 

 

三、框架协议后续安排对公司的影响 

框架协议中约定的后续交易的具体实施进度及各方是否最终进行股权转让

尚需淮北建投及下属子公司董事会、相关政府部门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2日 

 


